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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屏县教育局（通知）
锦教人通〔2014〕6号

锦屏县三江镇所在地中小学 2014 年公开

选调紧缺学科教师的通知

各乡镇中小学幼儿园：

为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优化师资结构，充分体现“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和“科学规范”的选人用人机制。经研究,决

定面向全县中小学及幼儿园公开选调三江镇所在地紧缺学科教

师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为了选调工作正常开展，特成立选调三江镇所在地中小学紧

缺学科教师工作领导小组，其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龙立俊

副组长：龙景植

成 员： 潘兴华、王名军、杨强、石大康、吴胜光、吴寿奎

选调三江镇所在地中小学紧缺学科教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设在县教育局人事股，石大康同志负责办理日常工作。

二、选调岗位需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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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屏民中 8 2 1 1 1 1 1 1

城关一小 7 2 2 1 1 1

城关二小 5 2 2 1

排洞小学 2 1 1

平金小学 1 1

小江小学 2 1 1

皇封小学 1 1

合计 26 9 7 3 0 0 1 0 1 1 1 2 1 0 0

三、选调原则

1、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。

2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选调的原则。

四、选调条件

1、遵纪守法、敬业爱岗、关爱学生、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、

身体健康。

2、在本县农村中小学幼儿园任教满 3年的在编在岗教师。

3、符合相应学段学历要求。

4、城区教师职称岗位职数不足时服从高职低聘。

5、资格条件：报考小学岗位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，报考初中

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。报考小学语文、数学岗位不要求所学专业

与选调岗位学科一致。报考音乐、体育和美术岗位要求所学专业

与选调岗位学科一致。报考初中岗位所学专业与选调岗位学科一

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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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下列人员不得选调：师德师风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、违反

计划生育政策的、违规违纪受到学校或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处分

的、近五年来年度考核有“不合格”等次的、因工作失误造成单

位重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。

五、选调程序

（一）报名及资格审查

1、报名时间：2014 年 8 月 21 日—8 月 24 日。

2、报名地点：县教育局人事股，联系电话：0855－7222102。

3、报名方式：符合报名条件，经学校同意后到教育局人事股

报名。

4、报名上交材料：

（1）、《锦屏县三江镇所在地中小学 2014 年公开选调紧缺学

科师报名登记表》一式两份。

（2）、要求选调承诺书一份（“样表”可到学校邮箱下载）。

（3）、本人身份证、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。

（4）、辅导学生竞赛及培养学生特长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

参加县级以上优质课竞赛（教师技能竞赛）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

件、各级政府表彰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。以上各项获奖

证书只须提供 2009 年 8 月以来获最高奖项的一次。

（5）、近五年年度考核中提供一年获“优秀等次”的原件及

复印件各一份。

（6）、教学效果、村小学校工作年限，由各乡镇中心校负责

提供证明，以教育局档案为准，有弄虚作假的要追究相关中心校

负责人的责任。

（7）、近期正面免冠一寸相片 2张及电子版照片。

以上材料如果不提供，提供不齐全或弄虚作假，责任自负。

5、资格审查：由县选调三江镇所在地紧缺学科教师工作领导

小组进行资格审查，审查合格者准予参加笔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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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选调形式及要求

1、笔试时间、地点：8月 24 日下午到教育局人事股领取《准

考证》。8月 25 日上午 9：00—11:00（语文增加 30 分钟）在锦屏

民族中学进行笔试。

2、笔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进行，语文 150 分钟，其他学科 120

分钟。

3、附加分：附加分直接加入总分，详细见附件 3《附加分的

计算统计表》

4、确定选调人员。以笔试成绩加上附加分由高分到低分顺序

及选调岗位需求数确定选调人员。并按人事管理规定办理调动手

续。

5、每一环节入围人选在教育局公示栏、片以上学校邮箱上公

示。

六、其他

1、被录用的教师其职称聘任问题按录用学校岗位设置规定正

常执行。

2、被录用的教师按聘用合同管理，实行人员聘任制度，与用

人单位签订聘用合同。

3、在教师选调中如发现学校或教师有弄虚作假行为，经核实，

录用的教师取消录用资格，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4、请县纪委监察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监督

指导。监督举报电话：7223238（教育局监察室）；7221345（教育

局办公室）；7222102（教育局局人事股）。

七、相关事宜由县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

1、附加分计算统计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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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锦屏县三江镇所在地中小学 2014 年公开选调紧缺学科师

报名登记表。

3、要求选调承诺书。

2014 年 8 月 21 日

锦屏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4 年 8 月 21 日印发

共印 12 份


